
广西壮族自治区无线电管理条例
（草案）

第一条 【立法目的和依据】为了加强无线电管理，有效利

用无线电频谱资源，维护空中电波秩序，保证无线电业务的正常

进行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

例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，结合本自治区实际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【适用范围】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使用无线电频

率，设置、使用无线电台（站），研制、生产、进口、销售和维修

无线电发射设备，使用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设备，开展无线

电监测以及相关管理活动，应当遵守本条例。

第三条 【无线电管理体制机制】自治区人民政府无线电主管

部门负责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除军事系统外的无线电管理工作。

自治区人民政府无线电主管部门所属的无线电监测机构（以

下简称无线电监测机构）依法对无线电信号实施监测，查找无线

电干扰源和未经许可设置、使用的无线电台（站）；负责无线电频

率使用许可、无线电台执照和无线电台识别码核发、无线电发射

设备临时进关核准方面的事务性工作。

自治区人民政府无线电主管部门根据工作需要，可以委托无

线电监测机构依法实施行政处罚。

设区的市、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在本级政府办公室指定专人协

助做好当地无线电管理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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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、生态环境、农业农村、市场监管、海关、海事、广播

电视、铁路、民航、通信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依法做好无

线电管理相关工作。

第四条 【无线电知识宣传】自治区人民政府无线电主管部

门及生态环境、农业农村、海事、广播电视、铁路、民航、通信

管理等部门应当加强无线电知识、电磁辐射知识的宣传普及，增

强公众保护无线电电磁环境和电磁辐射环境的意识，引导公众依

法使用无线电频谱资源。

第五条 【数据开放共享】自治区人民政府无线电主管部门

及公安、农业农村、应急管理、市场监管、海关、海事、广播电

视、铁路、民航、通信管理等部门之间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

开放共享无线电管理相关数据资源。

第六条 【无线电频率使用规划和管理】自治区人民政府无

线电主管部门根据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以及国家无

线电频率划分规定，在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确定的无线电频率使

用许可范围内，编制自治区无线电频率使用规划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自治区人民政府无线电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无线电频率资源

的统筹使用和管理，优先保障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

频率使用需求。

第七条 【无线电管理与大数据融合发展】无线电管理工作

应当服务国家大数据战略，为大数据发展应用分配必要的无线电

频率，支持本自治区大数据的无线传输，保障大数据无线传输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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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安全，推动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和应用。

自治区人民政府无线电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无线电信息数

据开发、应用制度，推广和利用大数据技术，加强无线电信息数

据采集、分析、加工和应用，提高无线电服务保障能力。

第八条 【频率许可及缴费】使用无线电频率应当符合法律、

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，依法取得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，并按照国

家有关规定缴纳无线电频率占用费，但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不需

要取得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的无线电频率除外。

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确定自治区实施的无线电频率使用许

可，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无线电主管部门实施。

第九条 【频谱资源管理和频率共用】自治区人民政府无线

电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无线电频谱资源的管理，引导、鼓励和支

持研发、应用提高无线电频谱资源利用效率的新技术、新设备。

在技术条件允许、不产生有害干扰的前提下，自治区人民政

府无线电主管部门可以作出允许两个及两个以上单位或者个人在

同一地域共用相同无线电频率的许可决定。

第十条 【无线电台（站）设置、使用】设置、使用无线电

台（站）应当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，并取得无线电台

执照，但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不需要取得无线电台执照的除外。

需要使用无线电台识别码的，应当同时取得无线电台识别码。

第十一条 【台址资源规划管理和共享】自治区人民政府无

线电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资源共享的原则，加强对无线电台（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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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址资源的规划管理，具备电磁兼容条件的无线电台（站）的台

址资源、设施应当共享使用。

设计室内无线电信号覆盖系统，应当满足多套无线电通信系

统的共享要求。

第十二条 【无线电管制】因维护国家安全、保障国家重大

任务、处置重大突发事件等需要实施无线电管制，在无线电管制

区域和期间内，拥有、使用或者管理无线电台（站）、无线电发射

设备和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设备的单位或者个人，应当服从

无线电管制命令和无线电管制指令。

实施无线电管制，应当依照国务院制定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无线电管制规定》执行。

第十三条 【无线电监测】无线电监测机构应当依法对无线

电信号实施监测，查找无线电干扰源和未经许可设置、使用的无

线电台（站），开展相关数据分析应用，保障依法设置、使用的无

线电台（站）的电磁环境。

无线电监测机构实施无线电信号监测涉及的场所、设施的所

有人或者使用人应当配合。

第十四条 【边海无线电监管】自治区人民政府无线电主管

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，加强对边境、海岸、海岛的无线电信号

监测和无线电台（站）的监督管理，维护国家无线电安全。

无线电监测机构应当加强对边境、海岸、海岛的无线电信号

监测，查找非法使用无线电频率和未经许可设置、使用的无线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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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（站），维护空中电波秩序。

境外无线电台（站）对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置、使

用的无线电台（站）产生有害干扰的，无线电监测机构应当及时

逐级报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处理。

第十五条 【监督检查】自治区人民政府无线电主管部门应

当依法定期对使用无线电频率，设置、使用无线电台（站），研制、

生产、进口、销售和维修无线电发射设备，以及使用辐射无线电

波的非无线电设备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，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

当配合，不得拒绝、阻挠或者拖延。

自治区人民政府无线电主管部门根据无线电管理需要，与公

安、农业农村、市场监管、海关、海事、广播电视、铁路、民航

等部门建立健全联合工作机制，共同维护电波秩序和无线电发射

设备研制、生产、进口、销售和维修市场秩序。

第十六条 【无线电设备维护与监督检查优化】设置、使用

无线电台（站）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定期对无线电设备进行维护，

确保设备技术指标符合国家标准和国家无线电管理的有关规定。

民航、铁路、海事、广播电视、渔业、公众移动通信等设置、

使用无线电台（站）较多的单位，应当定期向核发无线电台执照

的部门提交无线电设备维护报告，并对报告的真实性负责。

未对依法设置、使用的无线电台（站）产生有害干扰，设备

维护报告真实的，核发无线电台执照的部门应当减少下一年度监

督检查的台（站）数量或者频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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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【无线电发射设备销售备案】销售依法应当取得

型号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的，销售者应当依法向自治区人民政

府无线电主管部门备案。备案可以通过书面或者网络的方式进行，

并对备案信息的真实性负责。备案信息包括：

（一）销售者的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联系方式；

（二）实体经营场所地址或者网络销售平台名称和网址；

（三）所销售设备的类型、型号、生产厂商名称以及型号核

准代码；

（四）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要求的其他必要信息。

第十八条 【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管理】使用微功

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应当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和技术要求，不

得对依法设置、使用的无线电台（站）产生有害干扰。产生有害

干扰的，应当立即停止使用。

第十九条 【无线电压制（阻断）设备管理】任何单位和个

人不得擅自使用无线电压制（阻断）设备。

因维护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，保守国家秘密，确实需要临时

使用无线电压制（阻断）设备的，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。使用

前应当将使用计划书面报当地无线电监测机构。收到使用计划的

无线电监测机构，应当及时将无线电压制（阻断）设备使用情况

通报相关部门。

使用无线电压制（阻断）设备应当确保在必要时间和需要屏

蔽的场所内，不得对屏蔽场所以外的航空、铁路、船舶、公众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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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通信等造成有害干扰。

第二十条 【无线电管理技术设施建设与保护】机关、团体、

企业、事业等单位应当支持无线电管理技术设施建设，向无线电

管理技术设施建设开放有关市政设施、公共设施。

无线电管理技术设施建设适宜与市政设施、公共设施等共建

共享的，应当共建共享。

自治区人民政府无线电主管部门应当对无线电管理技术设施

设置保护标识，公布保护电话。

第二十一条 【重大活动无线电安全保障】重大活动需要无

线电安全保障的，主办单位或者承办单位应当在举办活动之日的

五个工作日前，向自治区人民政府无线电主管部门或者设区的市

无线电监测机构提出，并提供无线电安全保障所需的场所、电力

等条件。

第二十二条 【电磁辐射污染预防】设置、使用无线电台（站）

以及使用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设备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遵守

国家和自治区有关电磁辐射污染防治规定，采取必要措施防止电

磁辐射污染环境。

第二十三条 【行业无线电干扰处理】农业农村、海事、广

播电视、铁路、民航等部门，对本系统（行业）设置、使用的无

线电台（站）受到有害干扰的，应当首先自行组织排查。经排查

仍无法排除有害干扰的，应当将干扰的相关信息提交自治区人民

政府无线电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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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【法律衔接】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，法律、

法规另有法律责任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二十五条 【术语解释】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：

（一）无线电发射设备，是指无线电通信、导航、定位、测

向、雷达、遥控、遥测、广播、电视等各种发射无线电波的设备。

（二）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设备，是指辐射电磁波的工

业设备、科研设备、医疗设备、电气化运输系统、高压电力线及

其他电器装置。

（三）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，是指发射功率较低、

通信范围较小的无线电通信设备，具体指标依照国家规定。

（四）无线电压制（阻断）设备，是指以限制或者禁止无线

电台（站）、无线电发射设备的使用为目的，实现对无线电发射活

动的压制，具备无线电信号技术阻断能力的设备。主要包括移动

通信干扰器等具有无线电信号阻断能力的设备。

（五）无线电管理技术设施，是指无线电监测、检测、信息

化等所需的专业技术设备、软件及配套设施。

第二十六条 【实施时间】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施行。


